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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进一步加强重点历史文化区

域管控疏解人口降低密度的规划管理意见》的通知

时效性： 现行有效

发文机关： 西安市人民政府

文号： 市政办发〔2018〕27 号

发文日期： 2018 年 03 月 30 日

施行日期： 2018 年 03 月 30 日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进一步加强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管控疏解人口降低密度的规划

管理意见》的通知

（市政办发〔2018〕27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西安市进一步加强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管控疏解人口降低密度的规划管理意见》已经市委、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 年 3 月 30 日

西安市进一步加强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管控疏解人口降低密度的规划管理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及《西安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试行）》，制定《西安市进一步加强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管控疏解人口降低密度的规划管理意见》（以

下简称《管理意见》）。

一、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紧盯“聚焦三六九、振兴大西安”奋斗目标，

通过实施城市“中优”战略，进一步疏解中心城区过密的建筑和人口，推进中心城区城市修补和城市更新，

延续城市文脉、保护文化遗产、树立城市形象，打造具有东方神韵的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和中华文化精神

标识地。

二、 管控范围

管控范围划分两个层次：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6f86c10763052acf44ec1e68aa3393a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6f86c10763052acf44ec1e68aa339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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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历史文化区。

即明城墙及其外围一个街坊所在区域，面积约 21.13 平方公里，具体范围：

东：建华路、经九路、乐居场；

南：建东街、建西街、南郭路、中贸街、邮电北巷、大学南路；

西：建新街、南小巷、铁塔寺北街；

北：丰禾路、自强西路、自强东路、纱厂路。

（二）隋唐历史文化区。

唐城墙遗址及其外围一个街坊所在区域，面积约 91.93 平方公里，具体范围：

东：公园北路、公园南路、西影路、雁翔路；

南：曲江池北路、曲江池南路、雁南四路、雁展路、丈八东路；

西：科技七路、团结南路、丰产路；

北：大兴路、玄武路、含元路。

（以上范围详见附图）。

三、 目标、原则

（一）目标。

至 2020 年，在明清历史文化区及隋唐历史文化区内，疏散人口 3 万人，增加 50 公顷绿地、广场及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至 2025 年，初步形成历史文化底蕴彰显、服务配套设施完善、城市特色突出的历史文化

核心区。

（二）原则。

1．严格遵守《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坚持保老城建新城。将本次规划管控范围为代表的老城

区作为管控和提升的重要区域，有序疏解、有机更新，体现古都历史风貌。

2．优化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环境，坚持“只拆不建、多拆少建、最多拆一建一”，降低重点历史文化区

域过密的建筑和人口；以资金换空间、用空间增绿色、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3．平衡全市公共资源布局，引导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的医院、企事业单位、大型生产物资专业批发市场

外迁。

四、 用地管理

（一）以划拨形式供给的教育科研、体育、医疗、办公、文化、农贸市场、文物保护等公共设施及市

政基础设施用地，不得变更、兼容其他经营性用地（居住、商业、旅游、娱乐）土地用途。

（二）企事业单位、高校、医院、科研院所不再新增住宅建设；在进行公寓、办公楼、科研楼等建设

时，需严格遵循相关建设标准。

（三）区域内不再新建大型生产物资批发市场，既有大型生产物资批发市场逐步外迁；市一级大型医

疗设施应考虑在全市范围内均衡布局，不再新增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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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成片整体更新改造，不得小规模插建。整体更新改造的建设项目应优先考虑自身及周边用

地的公共配套设施。超出自身配建标准，主动承担周边用地现状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建不足的，奖励相

应的地上开发建筑面积，纳入规划条件。

（五）明清历史文化区的建设用地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明城墙以内严格按照规划的居住用地建设住宅，不再新增居住用地；商业（商务）、旅游、娱乐用

地不得变更、兼容居住用地。

2．占地规模小于 7000 平方米的建设项目不得单独建设。占地规模小于 7000 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只拆不

建。由市政府主导的古城保护国有平台机构进行拆迁改造，优先用于公园绿地、市民健身广场、社会停车

场（地下）的建设。

3．区域内居住用地建设强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4．区域内的商业用地建设，建筑密度不得大于 40%，容积率不得大于 2.0，绿地率不得小于 25%。

（六）隋唐历史文化区的建设用地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占地规模小于 10000 平方米的建设项目不得单独建设。占地规模小于 10000 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只拆

不建。由市政府主导的古城保护国有平台机构进行拆迁改造，优先用于公园绿地、市民健身广场、社会停

车场（地下）的建设。

2．区域内的居住用地建设强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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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内的商业用地建筑密度不得大于 40%，容积率不得大于 3.0，绿地率不得小于 25%。

（七）以上控制指标，以 20 米及以上红线宽度的道路围合的街坊为单位，整体控制。

（八）商业（商务）、娱乐、旅游用地多拆少建，公益类服务设施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拆一建一。

（九）涉及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及优秀近现代建筑，应完整保护其历史风貌、提升配套设施。具体方

案应充分征询文物部门、旅游部门和专家的意见，一事一议。

（十）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及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周边建设，应严格执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规定。

（十一）有特殊要求的单位，按照国家安全部门意见执行。

（十二）建设项目核发规划条件时，须经市规划局初审后，报市政府或市规管委审定。

五、 地下空间利用

（一）地下空间应优先保障公共利益，优先发展地下公共交通、地下通道、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地下

停车等地下空间功能。

（二）管控区域内建设项目在满足以上技术标准和自身配建的基础上，鼓励减少地上开发，增加地下

利用。建设主管部门应减免相应的建设配套费。

（三）强化管控区域内地下空间利用的网络化、立体化、综合化、舒适化。主干道交叉口周边、地铁

沿线及站点周边的建设项目必须明确地下空间利用规模、用途，与地铁及周边建设项目地下空间的联系，

确保能够形成地下综合功能区。

（四）地铁站点出入口必须与周边建筑结合建设。

（五）地下空间利用层数原则上不应小于 3层。公益性设施地下空间利用在满足自身配建的基础上可

酌情降低。

六、 城市设计及建筑方案审查

（一）管控范围应全面编制区域城市设计，加强历史风貌管控与引导，城市设计方案报市规管委审定。

（二）管控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核提规划条件时，必须同时明确建筑风格、色彩、面宽、第五立面等城

市设计相关内容；建设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经市规划局初审后，报市政府或市规管委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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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风貌管控。

1．依据《西安市城市设计专项导则-建筑色彩专项导则》及《西安市城市色彩规划导则》，按照明清

老城色彩控制区和唐韵综合色彩控制区的控制要求，引导区域内各类建筑色彩合理搭配。

2．依据《西安市城市设计专项导则-建筑风貌专项导则》，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的建筑风貌应传承传统

建筑的序列、节奏、比例。具体设计中可适当放大尺度、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将传统建筑符号进一步简化、

美化，玻璃幕墙所占比例不应大于 50%。

3．所有新建低层、多层建筑原则上均需采用坡屋顶形式；高层建筑宜研究采用坡屋顶元素。

七、 规划许可

（一）本区域内各类建设活动的许可必须遵循《管理意见》，因公共利益和安全稳定因素确需突破相

关要求，应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专项论证报告，经市规划局组织属地政府、市国土局、

市建委及相关部门进行初审，报请市政府或市规管委审议并予以许可。

（二）《管理意见》颁布前已经规划部门核发规划条件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确定建设强度且在有效期内的项目，可按原建设强度继续完成后续建设。

（三）《管理意见》颁布前，管控区域内未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已经建成的建设项目，经相关主管部

门确认建筑质量合格、消防满足要求，且不影响城市规划要求，按照规定处理。

八、 工作职责

加强政府主导，设立古城保护国有平台机构，管控区域“拆空建绿、拆空建公”相关工作，统筹推进

资金筹措、土地整合、房屋拆迁补偿、居民安置、绿地及公共设施建设。

（一）市规划局严格按照本《管理意见》加强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的规划管理。

（二）市国土局组织外围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划定储备土地范围，支持古城保护国有平台机构筹措

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的改造资金。

（三）市建委负责“拆空建绿、拆空建公”的建设资金安排。

（四）居民外迁在尊重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采取货币安置与异地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原则鼓励货币安

置，补偿价格由市房管局、市物价局联合拟定。

（五）市房管局负责提供异地安置的房源目录，安置房源应具备合法预售手续。

（六）市财政局负责落实相应的配套资金。

（七）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公安局、市城改办等单位负责，制定进一步加强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管

控疏解人口降低密度的优惠政策和配套细则。

（八）结合“四改两拆”专项整治行动和“品质西安建设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总体按照“严控增

量、减少存量”的要求，加强管控区域整治力度，拆除违法建设。

九、 责任追究

（一）各级政府不得违反本规定进行招商引资，规划、国土、建设等部门不得违反本规定办理规划、

土地、施工许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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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违反本《管理意见》进行建设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十、 其他

（一）市域内汉城及其他历史文化区域周边建设参照本意见执行。

（二）本《管理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图

管 控 范 围


